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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文

件

普房管﹝2024﹞54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商请临时借用北石路 108 号房屋的函

真如副中心管委办：

近年来，我局根据区委、区政府统一部署，大规模实施了旧

住房综合修缮改造、“两旧一村”改造、老旧住房专项提升等居

住民生工程，生成了大量业务和档案资料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局当

前办公用房条件极为有限，没有专门的资料室，致使许多业务资

料只能临时堆放在相关科室部门办公室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常

办公。据悉，贵办在北石路 108 号有一栋楼（靠近北石路），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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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暂时处于闲置状态。为此特商请贵办将该栋楼的二层以及一层

的会议室无偿借与我局，用于相关业务和档案资料存放，我局将

派人专项管理。

特此致函，望予以支持为盼。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24年7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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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7月26日印发


